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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出台措施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想想当当新新型型农农民民？？你你得得持持证证上上岗岗！！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者

刘遥)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
壮年劳动力持续大量转移，“谁
来种地”、“如何种地”已成为农
业大市临沂面临的紧迫问题。日
前，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下
称《意见》)，将加快培育有科技
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
的新型职业农民。

临沂是农业大市，随着农村
劳动力持续大量转移，农户兼业
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
势明显，农村新生劳动力离农意
愿强烈和务农经历缺失加剧农
业后继乏人。新出台的《意见》，

要求建立完善教育培训、认定管
理和政策扶持相互衔接配套的
制度体系，大力培养涵盖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包括生产经营型、
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的新型
职业农民。

农民作为一项职业，虽然对
很多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
力，但是要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还需要“持证上岗”。根据《意
见》，临沂在加快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过程中将加强资格认定管
理，实行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
制度。

制定认定管理办法，按照不
同产业、不同地域、不同生产力

水平等因素，分行业科学确定认
定条件和标准，多方征求意见进
行完善，经社会公示后，报县区
人民政府同意和市农业委员会
备案。

该项制度要求加强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考核、发证、质量控
制管理。严格新型职业农民资格
考核评定，经考核合格后由县区
人民政府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资
格证书。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
信息管理系统，对新型职业农民
资格进行动态管理，实行资格三
年复审制，对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取消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并收回
证书。

临沂公务用车已摸清底数

年年底底前前将将完完成成
公公车车改改革革任任务务

根据《山东省机关事务管
理办法》，自今年 2 月 1 日起，
将实行机关运行经费制度。所
谓机关运行经费，指的是为保
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工
程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
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
国(境)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
制这部分费用在机关运行经费
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

各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制定支出
计划，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

用于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
和运行或者因公出国(境)。

《办法》要求各机关精简会
议活动，改进会议形式，严格控
制会议数量、规模和会期，充分
利用机关内部场所和电视电
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开会，严格
执行会议经费管理制度，节省
会议开支，降低会议成本。

今年，各机关应当积极推
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逐步开放机关后勤服务市场，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为机关
提供专业化服务，降低机关运
行成本。

机关运行经费纳入预算

《办法》提出，出现八种情
形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
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八种情形包括超预算、超
标准开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
(境)费，或者挪用其他预算资
金用于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
置和运行、因公出国(境)的；
采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
者购建豪华办公用房的；未按

照规定批准程序建设、购置、
租用或者维修办公用房的；出
租、出借办公用房，改变办公
用房使用功能的；超编制、超
标准配备公务用车，换用、借
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
位和个人车辆，接受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赠送车辆，违反用途
使用或者固定给予个人使用
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
车的；超出规定的项目或者标
准提供后勤服务的；超标准、
超范围安排公务接待的；安排
与本机关业务工作无关的出
国(境)考察或者培训的。

八种情形“伸手必被捉”

本报记者 刘遥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者
刘遥 )《山东省机关事务管

理办法》近日出台，其中对公
务用车购置使用做出规定，并
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8
日，记者从市直机关事务管理
局获悉，临沂将于 2015 年年
底完成公车改革任务。

按照省里出台的办法，各
级政府应当改革机关公务用
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一般公
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
会化提供并适度补贴交通费
用，从严配备定向化保障公务
用车。

各机关应当按照定向化

保障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编制和配备标准，不
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超编制、
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
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
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
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赠送的车辆，不得违反用途
使用或者固定给予个人使用执
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

记者从市直机关事务管
理局获悉，临沂“公车改革”正
在进行中，目前全市公务用车
底数已经摸清，将按照省里要
求，于 2015 年年底前完成公
车改革任务。

到 2020 年，全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5 万人

根据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从 2 0 1 4

年开始，全市每年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 2 万人，其中生产经营型职
业农民 1 . 5 万人，专业技能型
职业农民 0 . 3 万人，社会服务
型职业农民 0 . 2 万人，颁发新
型职业农民证书 3 0 0 0 人。到

2 0 2 0 年，全市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达到 15 万人。

为实现该目标，《意见》提出
构建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体系和制度。有效整合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以农广校、
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
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以农

业科研院所、农业职业学校和农
技推广服务机构及其它社会力
量为补充，以农业园区、农业企
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地，满
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
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教育
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培训体系。

对新型农民的政策扶持力
度也相当之大。根据《意见》，不
仅每两年要评选表彰市级优秀
新型职业农民，授予“市级优秀
新型职业农民”荣誉称号，还支
持他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各级财政积极统筹资金支
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扩大农业
经营规模。同等条件下，对新型
职业农民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
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 (产业园
区)、创建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
牌等，优先安排财政扶持项目，
打造“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
品牌。

鼓励各县区人民政府投资
创建农业规模经营“担保基金”，
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农业规模
经营给予小额贷款担保和贷款
贴息。发改、物价、交通等部门要
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生产制
定价格优惠政策，并优先保证
水、电、路三通。

本报记者 刘遥

政策解读

同等条件下，财政优先扶持新型农民

本报 1 月 8 日讯 (记者
刘遥 )市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劳动模范评选管理
工作的意见》，从劳模评选，提高
劳模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劳模待
遇和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等
四个方面，对劳模管理工作进行
规范。该办法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根据《意见》，市级劳动模范
评选每 4 年组织一次。评选原则
坚持优中选优、宁缺毋滥，注重
评选长期工作在生产、科研一线
的先进人物，确保一线职工达到

一定比例，坚持面向社会各个阶
层，注重把各行各业、各种经济
组织中的先进人物评选出来。

《意见》要求落实对劳模的
奖励机制。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
奖励相结合的原则，以精神鼓励
为主。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的给
予一次性 3000 元奖励，经费由
市财政列支。实行劳模岗位津贴
制度，在岗全国劳动模范每月
200 元、省部级每月 100 元、市
级每月 80 元，所需资金由劳模
所在单位支付。

该《意见》还明确，建立困难

劳模帮扶机制和劳模退出机制。
自 2015 年起，市财政整合利用
现有资金，每年预算安排 20 万
元，专项用于困难劳模生活救
助。各县(区、开发区)也要建立
相应的劳模困难帮扶资金，并严
格落实到位。

对于退休劳模，省部级以上
劳模荣誉津贴政策按照鲁政办
字〔 2014 〕103 号文件规定执
行。市级劳模离退休后，劳模荣
誉津贴标准每人每月 120 元；向
年满 60 周岁的市级农民劳模发
放同等标准荣誉津贴。

市级劳模 4 年评一次

每每年年 2200 万万元元帮帮扶扶困困难难劳劳模模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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